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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19/2021_2022__E5_9B_9B_

E5_B7_9D_EF_BC_9A_E5_c47_219156.htm 各资产评估机构： 

根据《中国资产评估协会〈注册资产评估师注册管理办法（

试行）〉的通知》（中评协[2005]90号）的文件规定，现

将2006年度资产评估师注册的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申请

注册成为注册资产评估师的人员，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

）注册资产评估师全国统一考试全科成绩合格或者经依法认

定； （二）年龄在65周岁以下； （三）专职在资产评估机构

从事资产评估业务； （四）初次申请注册之日前5年内在资

产评估机构专职从事资产评估工作累计24个月以上，重新申

请注册不受此限； （五）已接受中评协或四川省注册会计师

协会组织的注册资产评估师岗前培训，并考核合格。 二、注

册申请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注册： （一）不具有完全

民事行为能力的； （二）因受刑事处罚，刑罚执行期满未

逾5年的； （三）被认定为终身禁入资产评估行业的； （四

）因在财务、会计、审计、资产评估、企业管理或者其他经

济管理工作中受行政处罚，自被行政处罚之日起不满2年的；

（五）被吊销注册资产评估师证书的，自吊销注册资产评估

师证书之日起不满3年的（不含受刑事处罚情形）； （六）

在申报注册过程中有弄虚作假行为未被批准注册或被撤销注

册的，自不予批准注册或撤销注册之日起不满3年的； （七

）不履行《中国资产评估协会章程》规定的义务的； （八）

其他不予注册的情形。 三、注册申报材料： 注册申请人申请

注册应当通过资产评估机构向所在地四川省注册会计师协会



提交下列材料一式两份，要求提交复印件的材料，应同时提

交原件备查： （一）《注册资产评估师注册申请表》（见

表1）； （二）注册资产评估师全国统一考试全科合格证明

或认定批准文件； （三）注册申请人与所在资产评估机构签

订的有效劳动合同复印件； （四）社会人才交流机构出具的

注册申请人人事档案存放证明（即人事代理合同原件及复印

件）或者劳动、人事部门出具的退休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属农业户口的，应当提交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 （五

）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注册申请人符合本办法第六条第（四

）项规定条件的证明和参与资产评估项目清单； （六）由2

名具有良好职业道德记录的注册资产评估师出具的注册申请

人专职从事资产评估业务时间的证明； （七）注册申请人身

份证件复印件（原件）、最高学历证书复印件（原件）及专

业技术职称证书复印件（原件）、注册资产评估师岗前培训

结业证书复印件。 四、注册人员需要提交申报材料（订本式

）两份，一寸免冠相片3张。 五、准予注册的人员，须缴纳

注册公告费100元；获准为非执业会员的，缴纳当年年度会

费100元。 六、注册申报材料受理时间：2006年12月8日

－2006年12月31日。 七、联系地址：成都市红星路二段100号

亚新大厦10楼3号 联系人：蓝仕铭、叶茂； 联系电话：028

－86759501。 注册资产评估师注册申请表 注册资产评估师注

册申请表附表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